关于对《安阳市殷都区突发事件总体预案(征求意见稿)》的反馈意见
殷都区水利局：
根据《三定方案》中规定的水利局工作职责，对《安阳市殷都区突发事件总体预案(征求意见稿)》第20页第6项第9款的“水利部门要及时开展江河、湖泊、水库水情的监测、预报和预警，为应急处置提供水文资料和信息服务”修改为“水利部门要及时开展江河、水库水情的监测、预报和预警”。
关于此条建议的答复：依据“水利局三定方案”中第五条：“（五）负责水资源管理保护工作。组织编制并实施水资源保护规划，组织开展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，指导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理以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；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，开展重要江河湖泊健康评估，指导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；组织指导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；会同有关部门指导水文工作，主旨编制并发布水资源公报和信息，开展水资源评价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工作，承担水能资源调查工作。”故此条建议没有采纳。
区工信局：关于36页附件6第四项通讯保障牵头部门（区工信局）。中指出：
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是工信部派出机构，正厅级，属于中直单位，主管通信和互联网行业。
工信厅没有通信和互联网行业的工作职责和通讯保障等业务，市区工信局也没有该项工作职责。
安阳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作为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的派驻管理机构，是安阳市通信行业管理协调机构。该机构主要根据省通信管理局的委托授权，统筹我市通信行业、互联网行业资源，履行促进发展、行业管理、保障安全等工作职责。根据以上工作职责，通讯保障应该由安阳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牵头负责。
关于此条建议的答复：因为我区没有“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”故此条建议采纳。
另外一条为称谓错误，已将区武装部修改为区人武部。
关于《殷都区地震应急预案》征求意见
区司法局、公安殷都分局、区工信局意见具体入下：
区司法局：关于内容“区司法局: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监狱、戒毒场所等地震灾害应急救援救助工作;核报监狱、戒毒场所灾害损失情况。”因区司法局下辖无监狱、戒毒所，也没有相关职能，建议“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监狱、戒毒场所等地震灾害应急救援救助工作;核报监狱、戒毒场所灾害损失情况”内容删除。已采纳。
区工信局：关于内容：负责参与组织并指导工业行业领域地震灾害应急救援救助工作。负责组织协调高校、科研院所等有关单位推进防震救灾科学技术研发、创新和成果转化等，为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提供科技支撑。想修改为：负责参与指导工业行业领域地震灾害应急救援救助工作。负责协调高校、科研院所等有关单位推进防震救灾科学技术研发、创新和成果转化等，为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提供科技支撑。
根据区工信局三定方案相关工作职责，故没有采纳。
市公安局殷都分局：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道路交通和社会安全领域地震灾害应急救援救助工作；负责灾区社会治安、安全警戒、群众疏散工作；负责组织维护地震现场周边地区道路交通秩序，实施交通管制和交通疏导；依法打击灾区违法犯罪活动。
建议改为：市公安局殷都分局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殷都大队，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道路交通和社会安全领域地震灾害应急救援救助工作；负责灾区社会治安、安全警戒、群众疏散工作；负责组织维护地震现场周边地区道路交通秩序，实施交通管制和交通疏导；依法打击灾区违法犯罪活动。因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殷都大队为市局直管，我区没有管辖权，故没有采纳此项建议。
《殷都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（修订稿）》于2021年12月向区各乡（镇、街道），区直各部门发征求意见通知，区发改委、文广体旅局、殷都公安分局对本单位所承担的职责提出修改意见，其他单位无意见，具体如下：
1.区发改委：（原稿）负责审核全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规划，安排中央、省级、市级和区级预算内投资支持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，监督检查规划和预算内投资项目实施。
    意 见：配合行业主管部门编制全区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规划，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积极争取国家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，并对下达资金项目使用进行监督检查。
    答 复: 已根据发改委的意见，进行了修改，承担的其他职责不变。
2.区文广体旅局：（原稿）负责指导、协调广播电视媒体开展森林防灭火 宣传报道工作，播报森林火险等级；配合有关部门发布经区森防指审定的森林火灾信息和扑救情况。
 意 见：我区无广播站、电视台和市电视台协调工作由区委宣传部负责。
答 复：根据我区的情况，已将该职责删除，承担的其他职责不变。
3.殷都公安分局：
意 见：原安阳县森林公安没有划转到殷都区，殷都区尚未成立森林公安，对承担的职责模糊。
[bookmark: _GoBack]答 复: 经征求市公安局防火科，答复殷都区公安分局承担区森林防火日常工作，刑事案件由安阳县森林公安负责处理，殷都公安分局承担的其他职责不变。
